Race 種族 人用種族這個概念來把人分做不同的組別，而分門別類的綱目雖有不同，卻總包括身體、樣貌，和決定樣貌的基因結構；此外，亦可包括文化、政治及經濟等因素在內。
用上述方法來把人分門別類，頗與聖經的教導衝突。聖經肯定的是︰1.人類的一體，包括在創造（創一26～27，五1～2；徒十七26），和在救贖的範圍上（創十二3；太二十八19；西三11；啟五9）；2.把人按其宗族或人種來劃分，其根據多是文化或宗教的；故此，儘管舊約或新約作者提到有些人的膚色較黑（民十二7；歌一5；耶三十八7；徒八27，十三1），聖經卻沒有進一步說這種觀察有什麼意義。同樣地，大多數現代科學都不願從基因結構來解釋人的特性。從另一角度來看，聖經一直肯定不同「人種」是存在的。以色列人是從周圍不同的民族當中被召出來的（創十）；而以色列的歷史學者和先知最常論到的一個題目，就是他們與別民族的交往。新約說，以色列原要作萬國得福的媒介，這角色在耶穌身上成全了，因為福音要傳給萬民，他們的文化得到承認（使徒行傳滿了肯定民族特性的經文）和肯定（啟二十一24～26）；但同時它也提到個人可以越過文化界限（林前九19～23），而種族身分也可以變成人崇拜的偶像（腓三4～9）。
故此要按聖經的教導來反省「種族」的問題，我們就必須放棄只按外表或基因的因素，乃要小心地從文化因素入手。但在現代世界中，我們還有更進一步，也是更重要的問題要考慮︰那就是從國際與當地的層面來考慮經濟與政治的能力，它們有一定的，卻不必然是絕對的影響力。此等不公義的情況，有時是藉偏狹的種族主義來維持（像種族分離主義），或是出於不敢承認的假設，其結果就是歧視的反壓迫行為。我們應怎樣評價此等情況呢？聖經有大量資料說到神是怎樣痛恨社會及國際間的不公義，祂關顧受欺壓者，並呼召人建立公義於地上，此等經文應為我們所重視〔參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*；政治神學（Polit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41,Name=Political Theology}）*〕。
這樣看來，我們若僅因人的外表便以不同的方法對待人，就算是違背聖經的教導了。尤其是人若要為隔離政策提供神學理據，就會在下面幾方面犯錯誤︰
1.他們認為分別人與人之間的，是種族（race），不是民族（ethnicity）；如果用以色列與鄰國之關係作一範例，就會邏輯地分開說南非語的人和說英語的人，而不是非洲人與歐洲人。
2.他們以為種族與文化的身分是一成不變的，而聖經以及歷史都告訴我們，它們是不停地發展、互借、分裂與重組的，這一切都是在神容許的歷史演化進程內。
3.他們漠視惹神忿怒的一切殘酷、壓搾，以及經濟剝削行為，而這一切均與隔離主義的實施有莫大關係。
另參︰黑人意識（Black Consci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219,Name=Black Consciousness}）；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

黑人神學（Black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20,Name=Black Theology}）；

荷蘭改革宗神學（Dutch 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87,Name=Dutch Reformed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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